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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06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體育委員會議暨 

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8月 29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30分 

貳、地點：綜合大樓 5樓研討室 

參、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肆、主持人：朱校長逸華                                            紀錄：梁衛昕 

伍、主席致詞： 

    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大家午安，今天召開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體育委員會議暨

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議，請鼎元組長報告，謝謝。 

陸、鼎元組長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午安，接下來報告這學期的業務內容。 

一、體育活動 

(一)全校運動會 

實施作法： 

1.實施目的：營造運動風氣，增進健康體適能，培養運動家精神。 

2.比賽日期：106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0日。 

(1)學生個人單項：10月 30日、11月 01日、11月 02日。 

(2)大隊接力比賽：  

高中 11月 10日，人數為 20人，高中依各班性別比例分組。 

國中 11月 10日，國七、八人數為 16人，國中男 8女 8。 

國九數為 20人，國中男 12女 8，候補男 2女 2。 

3.預期效益： 

(1)利用比賽機會，增加學生對運動的了解。 

(2)透過運動競賽，積極為已、為班爭取榮譽。 

(二)高一舞動青春 

實施作法： 

1.實施目的：為培養本校優質、創新、適性願景，建立多元卓越創新學習，增

進個人健康，凝聚班級合作、學習。 

2.比賽日期：106年 10月 27日(五)班週會。 

(1)幹部訓練中說明比賽相關事宜，並請各班提早準備。 

(2)訂定經驗分享周，9月下旬即開始進行。 

3.預期效益：(1)利用團隊合作、促進團隊學習。  

(2)融合學生凝聚力，培養學生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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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教學 

(一)體適能及游泳檢測 

實施作法： 

1.定期在體育課程實施體能(游泳)教學及訓練，為提升學生體能及游泳能力，

由體育教師給予學生不定期施測。 

2.凡學生通過檢測，核予青年獎章認證。 

3.本學年將持續辦理體適能與游泳兩項檢測工作，請體育教師利用體育課加強

學生的體能及技能，提高通過率；高三及國九課老師務必於 12底前繳交，以

利為作業。 

4.每年 5月間上傳資料至教育部網站，並頒發證書。 

(二)一般性業務(1) 

實施作法： 

1.上課球類器材放置於各場地，體育課程結束，請學生將器材送回球籃(架)歸

還。 

2.麻煩任課老師上課前，特別注意學生身體狀況及課程中安全宣導： 

非上課期間，同學未經允許不可隨意進入一樓游泳池、三樓羽球場和五樓活

動中心。 

3.防溺安全宣導：請教師於上課期間加強宣導，同學從事水上活動，應選擇設

有合格救生員及救生設備之游泳池、海水浴場等，以確保自身安全。  

4.本校暑期進行游泳池廁所整修工程及操場整修工程，操場工程將於 9月中旬

前完成驗收，請開學這段期間老師另行安排上課場地。 

(二)一般性業務(2) 

實施作法： 

1.國中部班周會於星期一(三、四節)，高中部星期五(七節)，因經常辦理講座

或宣導活動，需使用活動中心五樓，若有影響上課，麻煩任課老師另行使用

其他場地。 

2.新興國中游泳課實施日期 9月 21日-11月 02日，每星期四上午。 

3.106-1體育場地分配表如附件一。 

三、體育班管理 

(一)運動代表隊組訓 

實施作法： 

1.本學年度高中體育班招生辦理二次，高一新生招收 29位、國七新生招收 5位

本學年度高中重點運動項目(保齡球)招生一次，高一新生 3位。 

2.每週不定期於晨操結束對體育班學生進行生活教育。 

3.106學年度重大賽事： 

田徑隊：新本城市盃、北市秋季盃、桃園分齡賽、全國中等學校錦標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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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羽球隊：全國少年盃、臺北市教育盃。 

手球隊：全國錦標賽、臺北市中正盃，臺北市教育盃。 

4.ㄧ般生欲參加運動代表隊得經過申請手續，需經由家長、導師同意後，再經

過教練術科測驗，通過後始可加入代表隊。 

(二)體育班座談活動 

實施作法： 

1.透過活動讓師長以及各隊學生互相認識。 

2.促進師生關係，熟悉學校團體文化及運作情形。 

3.辦理時間暫定於 11月 20日，下午 16：00－19：00。 

(三)體育班各項獎勵金申請 

實施作法： 

1.第二學期臺北市體育班及國中部重點運動項目學生學雜費及培訓補助金將在

補助款撥款後發給學生。 

2.106年度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已完成初步的送件。 

3.吳文達先生體育文化獎學金捐贈。 

四、專案辦理 

(一)申請相關經費 

實施作法： 

1.臺北市 106年度運動設施改善設備，經審查通過補助額度 30萬，用於購買水

療機、多功能訓練機。 

2.106年度運動選手基層訓練站經費補助：田徑 25萬、手球 25萬、羽球 8萬。 

(二)臺北市 106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手球錦標賽 

實施作法： 

1.依臺北市教育局 106學年度行事曆辨理。 

2.辦理日期：107年 1月 4－7日 共計四天。 

3.辦理地點：活動中心五樓。 

4.參加對象：本市中小學約 12所學校、350人次左右。 

 (三) 121周年校慶運動會 

實施作法： 

1.實施日期： 

(1)高中個人賽：10月 30日（星期一），第一、二、三、四節。 

(2)國中個人賽：10月 31日（星期二），第一、二、三、四節。 

   (依報名人數確定後，再安排個人賽確切比賽日期) 

(3)大隊接力決賽： 

   高中部：11月 10日（星期五）第一、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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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11月 10日（星期五）第三、四節。 

2.個人賽：100公尺、200公尺、800公尺、800接力、跳遠。   

以上為本學期業務說明，謝謝。 

 

柒、提案討論： 

討 論 一：教育部辦理「106 年體育運動精英獎」。 

說    明：表揚年度內我國參加國內外運動賽會成績優良之運動選手與其有功教練，及

對體育運動有特殊貢獻之個人或團體。 

決    議：經委員討論舉手表決通過，推薦手球隊參加 106年體育運動精英獎。 

 

捌、臨時動議：略。 

玖、散會:下午 13時 00分。 


